
其他~該通報的事 
 

        業務單位：軍訓室、環安衛中心、計網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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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場所發生事故： 
除應實施必要急救、搶救措施外，應循校安系統通報(分機55555)。 
 

發生重大職災(死亡災害/罹災人數3人以上、
或罹災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)： 
除循校安系統通報外，並應於確知事實時，立即通報環安衛中心
(分機51133)協處，俾憑依規定(職安法第37條)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
部職安署之轄區勞動檢查機構。 
 

發生資通安全事件： 
依本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管理程序， 

向計網中心(分機61036)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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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
應變與管理作業 

校園事件處理要點 校園事件通報系統
暨處理流程 



校園緊急事件、學生車禍及校園意外受傷、病
痛需就醫時： 
通報駐警隊專線(分機66666)，將派員提供協助。 

 

發生安全維護、遭竊及滋擾事件： 
1.  通報駐警隊專線(分機66666)，將派員協助並通報校安中心處理。 

2.  請於系所務會議、系所主任及導師會談時間等場合，提醒師生
安全注意事項。 

 

校園內遭狗追逐： 
上班時間內向事務組通報(分機54972)，非上班時間就近向各門崗
亭或駐警隊通報(分機6666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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